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在代办处开展

自取专利证书服务的通知

各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知识产权局（知识产权管理部门）、

各代办处：

为扎实推进知识产权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营造良好营商环

境，为创新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零距离服务，决定在各代办处开

展专利证书自取服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准备和培训

2019 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31 日，我局将组织代办处工作

人员进行专项业务培训。

代办处确保人员配置、工作场地和设备满足工作需求；组织

服务地区内的专利代理机构与代办处签订《专利证书自取承诺

书》，完成专利代理机构自取专利证书的备案手续。

二、组织实施

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我局将相关专利证书按照区域划分

寄送至各代办处。专利代理机构到代办处自取专利证书，将证书

交付创新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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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核管理

代办处所在地区专利代理机构自取专利证书的覆盖面将纳

入代办处年度工作考核范围；相关业务质量自 2020 年 7 月 1 日

起纳入代办处业务质量管理范畴。《代办处专利证书发文业务工

作规程》另行下发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专利证书自取承诺书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

2019 年 12 月 9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宋传毅 张其文 010—62088353 6208401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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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专利证书自取承诺书

我，               （代理机构代码        ）：

本单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         代办处申请获

取专利证书直接送交服务。

本单位将按照专利证书直接送交规定要求在代办处自取专

利证书。由于自身原因导致未在约定时间接收专利证书的，将自

行承担相关责任。

专利证书每周二、周五发文，约定每周取专利证书的时间为：

□周一   □周二   □周三   □周四   □周五

□其他时间:               

（注：因特殊原因无法每周前来代办处取件的，可以约定其他取

件时间，但应当确保在每月结束前取走当月发文日的全部专利证

书）

签  章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— 4 —

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9 日印发


